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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本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原名“河南同力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名

称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以下简称“城发环境”、“上市公司”、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对本

次交易标的资产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许平南”、“标

的公司”）的原股东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南投资集团”）作出的

关于许平南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标的公司涉及的业绩承诺情况 

2017 年 7 月 6 日和 2017 年 8 月 18 日，城发环境与河南投资集团分别签署

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和《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根据上述协议，

河南投资集团承诺，许平南 2017 年、2018 年及 2019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40,236.41万元、34,412.98万元、37,190.78万元。 

二、业绩承诺补偿安排 

（一）盈利补偿的确定及补偿方式 

1、补偿期限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城发环境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

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进行年度审计的同时，就置入资产各年度末累积承诺净利

润的实现情况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置入资产各年度末累积实

现净利润将根据当年《专项审核意见》确定。 

2、在补偿期限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若根据该会计年度《专项审核意见》

的结果，置入资产在补偿期内各年度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能达到累积承诺净利润，

河南投资集团应以现金方式对城发环境进行盈利补偿。 

3、盈利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

利润）÷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拟置入资产交易作价－累积已补

偿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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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按上述“当期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期限内某一年的补偿金额

小于 0，则应按 0 取值，即已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4、净利润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结果为准，上述净利润均为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二）减值测试及减值补偿 

1、补偿期限届满后，城发环境将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置入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减值测试报告》。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

为本次置入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置入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补偿期限内增资、减

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2、如置入资产期末减值额大于河南投资集团补偿期限内累积已补偿金额，

则河南投资集团应就上述差额对城发环境进行减值补偿。减值补偿的方式与盈利

补偿的方式相同，均为现金方式等额补偿。 

3、减值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减值补偿现金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累积已补偿金额。 

（三）补偿实施安排 

1、补偿期限内，城发环境应在各年度《专项审核意见》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

作日内依据约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河南投资集团当期应补偿金额，并在 10 个工

作日内书面通知河南投资集团，河南投资集团应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

将相应的补偿现金全额支付至城发环境指定的银行账户。 

2、补偿期限届满后，城发环境应在《减值测试报告》公开披露后 10 个工作

日内依据约定的公式计算并确定河南投资集团减值补偿事宜，如需进行减值补偿，

则在减值补偿金额确定后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河南投资集团，河南投资集团

应在收到书面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将相应的补偿现金全额支付至城发环境指定的

银行账户。 

3、河南投资集团累积支付的盈利补偿及减值补偿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取得

的全部对价（包括资产置换部分对价及现金部分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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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河南省许平南高速公

路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审核报告》（大信专审字[2019]第

16-00009 号），许平南 2018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不包含已剥离资产）为 60,049.97 万元，比河南投资集团对许平南 2018 年度的

业绩承诺 34,412.98 万元多 25,636.99 万元；许平南 2017 年度、2018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不包含已剥离资产）累计为

115,301.81 万元，比河南投资集团对许平南 2017 年度、2018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

润数 74,649.39 万元多 40,652.42 万元。 

四、本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城发环境本次重组购买的标的资产 2018 年度

盈利预测已实现，交易对方已履行了业绩承诺。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符合《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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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河南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置换暨关联交易之 2018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之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 

 王  扬 张宏婷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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